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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文件

郑民宗〔2023〕20 号

郑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
关于印发《郑州市民族团结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》

的通知

各开发区、区县（市）民族工作部门：

民族团结发展资金是市级财政预算所设立的用于加强民族

团结、和谐民族关系、帮助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的专项资金。该

资金设立以来，为加强民族团结、维护社会稳定，解决各族群众

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为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发展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

巩固脱贫攻坚成果，推进乡村振兴，结合当前民族政策要求，市

民族宗教局在征求市财政局和各开发区、区县（市）意见的基础

上，将原郑州市少数民族补助费更名为郑州市民族团结发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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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，制定了《郑州市民族团结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郑州市民族团结发展资金管理办法

郑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

2023 年 6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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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郑州市民族团结发展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民族团结发展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

用效益，参照省、市相关文件规定，结合郑州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民族团结发展资金是指市本级财政预算

所设立的用于加强民族团结、和谐民族关系、扶持经济社会发展

的专项资金。

第三条 民族团结发展资金的使用范围

（一）支持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阵地。

（二）支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。

（三）支持修建乡村人畜饮水、电、路、便桥、农村能源

等基础设施。

（四）支持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种植业、养殖业、农产品加

工业和手工业。

（五）支持开展劳动创业创新技能培训，推广先进实用技术。

（六）支持发展文化、教育、卫生、体育等社会事业。

第四条 民族团结发展资金项目申报要求

（一）项目申报以法人单位为基本申报单位，项目内容清晰，

方案切实可行，预算准确合理，资金集中使用。

（二）申报文件资料规范，一般应包括项目资金申请、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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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本、示意图、项目环境原始图片等资料。申请资金超过 30 万

元的项目要有可行性研究报告。上述资料统一装订一式两份报市

民族宗教局和市财政局（附电子文档）。

（三）各开发区、区县（市）民族工作部门应于每年 8 月底

前，报送次年申报项目的文件资料。申报项目如有变更，应于次

年 3 月底前将变更后的项目报市民族宗教局和市财政局。

（四）已经列入其他部门扶持计划的项目、三年内扶持过的

项目、需跨年度投资的项目不得申报。

第五条 民族团结发展资金审核程序

（一）市民族宗教局根据各开发区、区县（市）申报项目，

建立项目库。

（二）市民族宗教局对申报项目初审后，会同有关部门进行

实地考察，提出资金初步分配意见。

（三）市民族宗教局召开党组会议，对拟扶持项目进行集体

研究，决定资金分配意见。

（四）资金分配意见在市民族宗教局网站进行公示，公开征

求社会意见。

（五）公示结束后，市财政局按有关程序下拨项目资金。

第六条 民族团结发展资金的监管

（一）实施三级责任制。市民族宗教局、市财政局负责项目

考察、确定，并督促检查项目的落实；开发区、区县（市）民族

工作部门负责指导和监督项目的实施，组织相关单位对项目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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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收；项目申报单位负责项目具体实施，按法定程序完成项目建

设任务。

（二）建立专项培训制度。资金下拨前，市民族宗教局、市

财政局召集各开发区、区县（市）民族工作部门和项目申报单位

负责人，对资金使用、项目招标、工程实施等工作进行专项培训，

明确具体要求，杜绝违规违纪情况发生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财务制度。各开发区、区县（市）民族工作

部门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管理资金，对项目进行全程跟踪问

效，按照项目工程建设进度核拨资金，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。

（四）严格实施审批项目。不得随意变更项目内容，确需变

更的，须按规定程序逐级报批，待批准后方可变更。由于特殊情

况导致项目无法继续实施的，应及时终止，项目剩余资金按有关

程序退回财政部门。

（五）建立项目实施档案。各开发区、区县（市）对项目实

施和资金使用情况建立档案，包括项目申请报告、施工资料、支

出凭证、验收报告、有关图片等，以备监督检查。

（六）建立社会监督制度。建立项目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公示

制度，项目完成验收后，项目申报单位在项目所在地制作公示牌，

公示项目基本内容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七）建立督查通报机制。市民族宗教局会同市财政局、纪

检监察部门对项目落实情况定期进行检查，对项目不落实、未按

计划实施、项目进展缓慢、实施效果不好等情况进行督查通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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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按职责分工逐级问责。

（八）实行绩效评估制度。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

为绩效考核的主要衡量标准。开发区、区县（市）民族工作部门

协同财政、审计等部门对项目完成情况进行检查、验收，对项目

实施开展效益评估。对项目实施效益不好、监管不力的开发区、

区县（市），核减或取消下年度扶持资金。

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、挤占或挪用民族团结发

展资金。对违反资金使用范围，骗取、贪污民族团结发展资金的

单位和个人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其相关责任。

第八条 本办法由市民族宗教局负责解释。

（《郑州市少数民族补助费管理办法》郑民宗〔2020〕22 号

作废，本机关原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与本文件不相符的，以本文件

为准）

抄送：郑州市财政局

郑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27 日印发


